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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专业人士作业备考 第 3/2001 期 

 

审批不符合规划的发展计划的核准建筑图则的修订  

 

1. 一个地区的规划意向，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，以配合不断转

变的环境，而涵盖该地区的法定图则，或因此须予修订。有些在新的土

地用途限制（即划定新的土地用途地带或实施新的发展限制）实施前已

获核准建筑图则的发展计划，因而可能在有关限制生效后变为不符合规

划。 

 

2. 土 地 用 途 限 制 的 修 订 并 不 会 影 响 建 筑 图 则 已 获 核 准 的 发 展 计

划。其后对核准建筑图则作出的任何修订，则必须符合现行法定图则的

规定。但是，一些轻微及在规划而言是不重要的修订，若根据建筑物条

例第 16(1)(d)或 (da)条指为与现行法定图则有抵触而拒绝给予批准，可能

会流于不合情理。 

 

3. 在处理这些情况时，规划署采取灵活而务实的做法。如果只涉

及轻微修订已获核准的建筑图则，例如更改内部间隔而不会提高地积比

率或增加单位及／或停车位的数目，规划署不会就建筑事务监督是否行

使建筑物条例第 16(1)(d)或 (da)条赋予的酌情权作出建议，而只会就有关

修订会否在规划上造成任何不良影响提出意见。不过，对于涉及用途改

变或发展密度较核准建筑图则为高的建筑图则，规划署会根据现行法定

图则批核。如果有关图则与现行法定图则的规定有抵触，本署会向建筑

事务监督建议拒绝批准有关图则，而最终决定权属于建筑事务监督所

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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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这项行政措施为发展计划提高确定性，以便土地拥有人／发展

商可轻微修订核准建筑计划。在审批对核准建筑图则的修订时，规划署

会继续沿用这做法。  

 

 

 

 规划署署长冯志强 

 日期：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 


